
项目编号 项目名称 挂牌时间

NCZH04K202600013G 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光明社区社区院内东侧房

屋装修工程施工项目

2026年06月03日 至 2026年06月15日

挂牌价格 1.8万元

项目实施主体

基本情况

名称 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光明社区居民委员会

住址 周村区青年路11号

联系人 李姿璇 联系电话 0533-6171338

 流转（需求）标的
基本情况

标的展示时间 2026年6月3日至2026年6月

15日

标的展示地点 光明社区院内东侧

标的性质 其它

标的明细 其他类型

标的说明 经民主决策，现实施社区院内东侧房屋装修工程，工期为90天，总价预

估1.8万余元，施工地点位于光明社区院内东侧平房、门口西侧一楼，竞价

步长为0.05万元。一、工程内容：内墙面找平、刮腻子刷乳胶漆约220平方

米（以实测为准）；外墙找平、刮腻子刷外墙乳胶漆约70平方米（以实测为

准）；室内吊顶约70平方米（以实测为准）；门口西侧一楼更换铝合金门窗

约13平方米（以实测为准）；安装配电箱并铺设电路；安装照明灯、插座等

。二、工程标准：竞得人要严格按照建筑行业标准进行操作，确保材料、密

度、施工工艺等要求符合国家标准、消防达标，保质保量确保安全。竞争主

体需对项目进行充分勘察，如因勘察不充分产生的一切后果由竞争主体承担

。三、验收和质保要求：由项目实施主体组织验收，最低保修期为2年，竞

得人需在质保期按照行业标准提供售后服务，出现质量问题依法承担法律责

任并进行赔付。四、合同签订：结果公示期结束后5天内完成合同签订，否

则视为弃标，由项目实施主体进行保证金处置。

流转（需求）

要求



重大事项披露 项目竞争主体参与交易，即视为已对标的进行了全面了解，表明理解并接受

本次交易的所有内容及程序，完全了解与认可标的状况以及存在的瑕疵等，

并自行承担受让标的所带来的一切风险和后果。

流转（需求）行为

批准

批准单位 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城市和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批准内容 同意挂牌

估价（预算）依据 机构

日期

价格 （万元）

备案单位

交易条件 熔断价 无

保留价 无

价款支付方式 一次性付款

与流转（需求

）

相关其他条件

项目竞争主体资格条件

 优先购买权人  无

资格审查方式 后审，成交后由项目实施主体组织审查

挂牌 相关要求 挂牌方式 网络连续竞价

竞价方式 网络连续竞价-反向（减价）



报价时间 2026年06月03日00时00分至2026年06月15日10

时00分为自由报价。2026年06月15日10时00分

后为延时竞价。

每个报价周期为120秒，每次有新的有效报价，

自动开始120秒报价周期，直至不再有新的有效

报价。

网上报名 2026年06月03日至2026年06月15日（10时00分

前截止）

进入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zi

bo.gov.cn:8082/)，点击浮动窗口，选择进入

登录注册新地址（http://218.58.131.42:8082

/TPBidder） 进行免费注册（用户类型：自然

人或交易乙方），完善相关信息后提交验证，

平台即时通过后，即可进行网上报名；已注册

的，可直接登录报名（除登录新地址外，其他

操作流程详见网站“服务指南”→“农村产权

”→“农村产权挂牌、拍卖竞买人操作手册”

）。

收费标准 ■免费

其他

保证金设定 是否交纳 是

交纳金额(万元) 0.2



交纳方式

及时间

进入淄博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jy.zi

bo.gov.cn:8082/)，点击浮动窗口，选择进入

登录注册新地址（http://218.58.131.42:8082

/TPBidder）进行登录，选择本项目按照网上交

易系统提示操作，保证金交纳银行账号是由网

上交易系统随机自动生成唯一的保证金子账号

，必须采用电汇或网上银行转账的方式足额交

纳保证金（不能用现金、支付宝或银行卡二类

账户）。 

保证金交纳截止时间（以到交易系统时间为准

）

2026年06月15日10时00分。

竞买人以“交易乙方”身份参与本项目的，请

使用系统预留的单位户名开立的银行账户交纳

；以“自然人”身份参与本项目的，请使用系

统预留的注册人开立的银行账户交纳。

退付方式 未竞得主体的交易保证金，在结果公示期结束

后，系统自动原渠道退付交易保证金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 

竞得主体的交易保证金，在结果公示期结束后

，由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上传项目实施主体同

意退付通知后，系统自动原渠道退付交易保证

金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 

竞得主体拒绝签订合同或者有其他违反法律法

规或破坏正常竞价秩序情形的，项目实施主体

按程序确认其报价无效，取消竞得资格，并对

交易保证金进行处置。 

在挂牌结束之日起90日内，对项目实施主体未

出具交易保证金处置意见或处置意见不符合法

律法规规定的，及时进行清退。

联系方式 监督方 周村区永安街街道城市和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联系人 孙萃媛

电话 0533-7867596



交易机构 永安农村产权交易服务站

联系人 谭超

电话 0533-7867510

技术咨询电话 0512-58188535

 


